新竹縣114年度補助推廣寵物產業管理教育講座專案計畫

1、 依據
本縣動物保護防疫所(以下簡稱動保所)114年度「動保及防疫業務-動保及防疫工作-動物保護及寵物疫病防治」計畫項下獎補助費-其他補助及捐助，及農業部核定114年度「寵物產業管理精進計畫(追加)」辦理。
2、 實施方法與對象
1. 補助對象(受補助執行單位)：經內政部或縣市政府立案核可之動物保護團體或人民團體。
2. 計畫推廣對象：
(1) 本縣特定寵物繁殖、買賣、寄養、美容等寵物相關業者。
(2) 一般民眾。
3. 計畫推廣主題：
(1) 寵物相關定型化契約業者宣導課程。
(2) 非犬貓寵物講習宣導活動。
(3) 其他經動保所同意核可之推廣主題。
4. 申請方式：申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開始前，填具「新竹縣114年度補助推廣寵物產業管理教育講座專案計畫申請表」（附件一）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如團體立案證明文件影本、負責人資格證明文件影本、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），於114年11月15日前（以郵戳為憑）提出申請，再由動保所統籌分配，如遇主題重複情事動保所將視實際需要執行分配推廣事項。
5. 計畫辦理時間：114年10月起至114年12月10日止。
6. 受補助團體應於114年12月10日前完成執行並檢附以下文件送交動保所，以利計畫於執行期限內辦理審核作業並予以撥款。
(1) 課程執行成果報告1份（附件二）。
(2) 收支清單及原始憑證。
(3) 受補助單位匯款帳戶資料(請提供帳戶影本)。
(4) 撥款收據（附件三）。
    7. 監督與查核
(1) 受補助之單位，應將原始憑證送回動保所審核及保存。
(2) 受補助之單位，須接受農業部或動保所或其委託之專員依排定行程，進行現場查核作業，未配合者得視情節取消原核定補助案。
(3) 本計畫內容不得再向其他單位重複請領，如有違法應自負法律責任，並取消原核定補助案。
3、 計畫經費：150,000元（預計辦理3場，每場補助金額上限50,000元）。
4、 注意事項
1. 本計畫支付講師鐘點費及課程規劃、執行費等，補助標準如附件四。
2. 補助項目如涉及宣導相關業務時，應明確標示「廣告」二字，且印刷品及刊物等應印明「農業部補助，某某執行單位編印」或其他類似字樣；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
3. 匯款所需手續費(依金融機構不同而異)，由受補助團體支付並於當次匯款中扣除之。
4. 實際執行經費動保所保有調配准駁權。
